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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成功大學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101學年度第6次所務會議紀錄 

壹、 開會時間： 102年01月14日星期一 上午08時30分整 

貳、 開會地點： 中正堂會議室 

參、 主 持 人： 林麗娟 所長 記錄： 童秋雅 

肆、 出席人員： 涂國誠老師、邱宏達老師、鄭匡佑老師、蔡佳良老師、徐珊惠老師、 

周學雯老師、馬上鈞老師 

伍、 請假人員： 王苓華老師（出國研究）、黃滄海老師（出國研究） 

陸、 列席人員含

學生代表： 

陳孟鈺同學（碩二代表）、黃詩文同學（碩一代表） 

柒、 確認101學年度第5次會議紀錄：確認 

 

決議案摘要 執行情形 

提案一： 推選本所「院長遴選委員會」委員乙名，請討論。 

依 101 學年度第 5次所務

會議決議辦理，並於 12/22

提送名單給院辦。 

決 議： 一、 經 101 學年度第 5 次所務會議決議，推薦林麗娟教授擔任「院長遴

選委員會」院內候選人。 

二、 本所與國際經營研究所共同推薦成功大學醫學院骨科林啟禎教授與

政治大學企管系唐揆講座教授擔任「院長遴選委員會」院外候選人。 

 

捌、 主席報告：  

 一、 恭賀本所蔡佳良老師榮升「教授」。 

 二、 在此歲末新春之際，感謝老師們對體健休所的奉獻與付出，使本所得以成長茁

壯。於此為感謝全體教職員，本所與管理學院合辦101年年度歲末餐敍，謹訂於

102年01月15日（星期二）晚上6：30假「慈香庭蔬食機構台南店」舉行。 

 三、 國立成功大學 102 學年度碩士班(含在職專班)報名資格通過人數統計表，請參

照附件A。 

 四、 管理學院 102 年度「邁向頂尖大學計畫」經費共獲校方補助 2,743.3 萬元整。

業經 102 年 1 月 2 日管理學院第 6次主管會議決議通過，本所今(102)年度獲補

助之經費共計 130 萬元整（經費編列上限：出國旅費上限為 2%、資本門至少編

列 24%）。  
 

總經費 1,300,000 

經常門（74%） 962,000 

資本門（24%） 312,000 

國外旅費（2%） 26,000 

  1. 此次亮點計畫經外審結果核定「個案教學計畫_193萬」、「提升管理學院國際排

名計畫_500萬」、「資訊管理領域教師研究能量計畫_130萬」。 

  2. 經費使用規定及相關附件填寫說明請參閱附件 B，經費細項表格式請參閱附

件 B_1。 

 五、 本所將於 102 年 4 月 26 日（五）中午舉辦管理學院教師發展中心活動，請踴躍

推薦演講人選，以便提前邀請。 

 六、 鼓勵各教師開放課程給予 AMBA 學生修習（採共同合開），補助開課教師每位學

生 5,000 元，並將於每學期結束後流用至本所在職專班結餘款。 

經管理學院 101 年 2 月 20 日（一）100 學年度第 7次主管會議紀錄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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玖、 所辦報告： 

 一、 經會計室電話通知：於101學年度第1學期開始，校內教師不得支領論文計畫審

查費，但校外委員可支領審查費，但需依照規定支酬標準支領審查費及交通費。
審查費支領標準 

按【字】計酬者，每千字 按【件】計酬者 

中文 外文 中文 外文 

170元 210元 690元 1,040元 
 

 二、 101學年度上學期成績登錄系統開放時間：102/1/11~102/1/31。 

 三、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結報及研究成果報告繳交管理措施 

附件1.101.12.6臺會綜二字第1010079855A號、附件2.研究成果報告繳交管理措

施+經費結報管理措施 

 四、 新研擬「國立成功大學執行國科會計畫彈性支用額度作業要點」 

附件1.101.12.19(第738次主管會報)國立成功大學執行國科會計畫彈性支用額

度作業要點、附件2.國立成功大學執行國科會計畫彈性支用額度調整申請表 

 五、 101學年度第1學期結束，請各位老師如有參與各項活動獲得之獎項及其他相關

訊息都可提供，敬請於101年1月14日(星期一)之前將訊息E-mail至所辦，以利

後續簡訊之製作，所辦將另行mail通知各位。 

 六、 101年1月至12月_所務經費使用狀況如下，請參照附件C 。 

 

壹拾、 提案討論： 

 

提案者：所辦公室

※提案一： 核備本所期刊點數參考表，請討論。 

說  明： 一、 經 101.10.24 第 3 次院教評審議，建議刪除休閒管理領域 A+級期刊之第 1

篇。 

 二、 檢附「本所期刊點數修正前&後參考表」供參。 

 

 決  議： 一、 請力學及休閒再次確認提供之期刊領域排名。 

 二、 本案擬提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期初所務會議討論。 

 

 

提案者：所辦公室

※提案二： 修訂本所教師升等複審考評評分細則修訂，請討論。 

說  明： 一、 教學：修正教學年資及授課：第二中項第二細則；授課壹學分（時數）每學

期得0.1分。 

 二、 研究：通訊作者（通常為研究主持人或實驗室負責人）在本校各學院系計

分時，均以等同第一作者之分數計算，建議本院教師升等評分細則修訂。

 三、 檢附「本所教師升等評分細則」及「管理學院教師升等評分細則」，供參。

 

決  議： 本案擬提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期初所務會議討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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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者：所辦公室

※提案三： 擬修訂本所研究生選擇及更換指導教授原則，請討論。 

說  明： 一、 依教務處(101)教課字第113號函辦理。 

 二、 檢附「本校研究生申請更換指導教授原則」供參。 

 三、 檢附「本所研究生選擇及更換指導教授原則」及供參。 

 

 決  議： 一、 依據102.01.14 第 6 次所務會議討論後修正，修正如附件 D（P.10-13）。 

 二、 本案擬提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期初所務會議確認條文後通過，列第 1 案。

 

 

提案者：所辦公室

※提案四： 訂定本所碩士班學位考試論文口試流程建議要點（草案），請討論。 

說  明： 一、 檢附「碩士班學位考試論文口試流程建議要點（草案）」供參。 

 二、 檢附「碩士學位論文口試平均分數登記表」，供參。 

 三、 檢附「碩士學位論文口試演講公告」固定格式，供參。 

 

決  議： 本案擬提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期初所務會議討論。 

 

 

提案者：所辦公室

※提案五： 擬新增本所「補助研究生英文碩士論文寫作」獎勵要點（草案），請討論。 

說  明： 檢附「本所補助研究生英文碩士論文寫作獎勵要點」、修正條文對照表及補助研

究生英文碩士論文寫作獎勵申請表供參。 
 

決  議： 本案擬提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期初所務會議討論。 

 

 

 

壹拾壹、 臨時動議： 無 

壹拾貳、 散會時間： 上午10時15分整 

 


